
彰化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 

資賦優異學生複選鑑定時程表及注意事項 

考試地點：彰泰國中(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 357號) 

※因三類考試時間不同，為避免干擾正進行中的測驗，本次考試僅在休息區

及考場進行廣播，請考生、家長留意應考時間。 

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複選： 

施測時間 內  容 

07：30～07：50 試場開放（07:50試場區清場） 

07:50～08:00 清空試場（請家長離開試場） 

08:00～12：00 個別智力測驗評量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所有一般智能考生請記得攜帶鑑定入場證，並於7：45至考生休息區服務台報到，

7:50統一帶至聚英樓考場預備區等候叫號實施個別智力測驗評量。 

二、 考生於預備區等候時可自備飲用水、小點心、個人藥物等私人物品自行使用。 

三、 等候時請聽從試務人員指示至試場進行個別智力測驗施測。 

四、 試場中會提供測驗所需之所有物品，請考生攜帶鑑定入場證進入試場即可，如有

隨身物品請留於置等候區，待測驗完畢後再由工作人員陪同至等候區領回。 

五、 電子設備如電子錶、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、感應、拍攝或記

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不得攜帶入預備區或試場，違者該科以零分計。包括智慧眼

鏡、智慧耳機、智慧手錶、智慧手環（如小米手環及 AppleWatch等）等均屬於

穿戴式裝置之一，為維護各位應考人應試權益，提醒各節考試入場前，請再行檢

視有無攜帶以上不符規定之物品。 

六、 一般智能考生統一於 12：00後離場。   



彰化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 

資賦優異學生複選鑑定時程表及注意事項 

※因三類考試時間不同，為避免干擾正進行中的測驗，本次考試僅在休息區

及考場進行廣播，請考生、家長留意應考時間。 

●學術性向【數理類】複選時間表： 

時  間 內  容 

07：30～07：50 試場開放（07:50試場區清場） 

07:50～08:30 清空試場（請家長離開試場） 

08:30 預備鈴(考生進試場) 

08:40 測驗鈴(此鐘響後不得入場) 

08:40～10:00 數學性向測驗評量 

10:00～10:20休息時間 

10:20 預備鈴(考生進試場) 

10:30 測驗鈴(此鐘響後不得入場) 

10:30～11:30 自然性向測驗評量  

11:30結束離場(回收完畢方得離場)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鑑定入場證請妥善保管，考試時務必攜帶。 

二、 當天遺失鑑定入場證，請憑有照片之證件申請補發；無鑑定入場證不得入場考試。 

三、 考場開放時間為早上 07:30～07:50。 

四、 考生應自備 2B鉛筆、橡皮擦、透明無格線或文字之墊板、透明筆袋，其餘文具或工

具不得攜入。 

五、 電子設備如電子錶、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、感應、拍攝或記錄功

能之器材及設備不得攜帶入試場，違者該科以零分計。包括智慧眼鏡、智慧耳機、智

慧手錶、智慧手環（如小米手環及 AppleWatch等）等均屬於穿戴式裝置之一，為維

護各位應考人應試權益，提醒各節考試入場前，請再行檢視有無攜帶以上不符規定之

物品。 

六、 考生不得將試題、答案卡攜出試場，並禁止抄寫於別處攜帶出場。  



彰化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 

資賦優異學生複選鑑定時程表及注意事項 

※因三類考試時間不同，為避免干擾正進行中的測驗，本次考試僅在休息區

及考場進行廣播，請考生、家長留意應考時間。 

●學術性向【語文類】複選時間表： 

時  間 內  容 

07：30～07：50 試場開放（07:50試場區清場） 

07:50～09:00 清空試場（請家長離開試場） 

09:00 預備鈴(考生進試場) 

09:10 測驗鈴(此鐘響後不得入場) 

09:10～10:00 語文性向測驗評量 

10:00～10:20休息時間 

10:20 預備鈴(考生進試場) 

10:30 測驗鈴(此鐘響後不得入場) 

10:30～11:30 外語文性向測驗評量 

11:30結束離場(回收完畢方得離場)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鑑定入場證請妥善保管，考試時務必攜帶。 

二、 當天遺失鑑定入場證，請憑有照片之證件申請補發；無鑑定入場證不得入場考試。 

三、 考場開放時間為早上 07:30～07:50。 

四、 考生應自備 2B鉛筆、橡皮擦、透明無格線或文字之墊板、透明筆袋，其餘文具或工

具不得攜入。 

五、 電子設備如電子錶、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、感應、拍攝或記錄功

能之器材及設備不得攜帶入試場，違者該科以零分計。包括智慧眼鏡、智慧耳機、智

慧手錶、智慧手環（如小米手環及 AppleWatch等）等均屬於穿戴式裝置之一，為維

護各位應考人應試權益，提醒各節考試入場前，請再行檢視有無攜帶以上不符規定之

物品。 

六、 考生不得將試題、答案卡攜出試場，並禁止抄寫於別處攜帶出場。 


